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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型企業１信用評分模型（以下簡稱

本模型）是聯徵中心今(97)年度預計推出的產

品，為使會員機構能夠更有效率地應用聯徵中

心的信用資訊產品，乃透過嚴謹之統計理論與

分析技術，以及外部學者專家的諮詢，將資料

庫中有關企業的信用資料，包括：授信資料、

票信資料與查詢紀錄等，量化為一個可代表信

用風險之分數，希冀利用此資料加值的動作，

可使聯徵中心的信用資訊更易和會員機構內部

之風險管理系統結合，提升其進行風險評估與

決策之效率。

一般在衡量評分模型的效力時，主要以其

是否具有區隔違約與否的能力為重點，然而，聯

徵中心認為一個優秀的評分模型，除了統計性質

的顯著性外，亦須觀察變數結構的完整度，並且

注意經濟意義的合理性。因此，對於企業負責

人信用表現的處理，實經過許多資料之觀察，

以及參考內外部學者專家之建議。本文將敘述

聯徵中心所進行的分析，並說明模型對企業負

責人信用表現之處理，希望藉由本文之說明，

增進會員機構對微、小型企業信用評分模型的

瞭解，並增進其運用聯徵中心產品的靈活度。

中小企業放款應注意的重要事

項：企業負責人的個人特性

金融機構在承作授信案件時，多採用5P

原則（授信戶因素、資金用途、還款來源、債

權確保、企業展望）衡量企業的借款風險，然

而，中小企業因為規模較小、欠缺有制度的財

務管理系統，加上企業主的節稅考量等，使稅

務報表嚴重失真，造成金融機構在從事中小企

業的放款時，往往無法像對有一定規模的企業

一般，由財務構面觀察經營情況。因此，只能

由非財務性構面的角度評估企業的良窳，包括

對企業主個人特性的觀察，作為判斷該企業未

來是否有展望的重要因素。

聯徵中心在分析資料後，發現企業負責人

的信用狀況的確與該企業的違約率２有關，當

企業負責人的信用評分較佳時，企業的違約率

較低。因此，聯徵中心在2006年完成第一版企

業信用評分模型時，其中的變數就包含企業負

李容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風險研究組

微、小型企業信用評分模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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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徵中心所稱之微、小型企業，係指非上市櫃企業中（投資業、營建業除外），資本額與授信金額均未滿新台幣3000萬元之公司組織。
2 本文在計算企業違約率時，違約定義係指該企業在聯徵中心的資料揭露期間內，有下列任一信用不良紀錄之情況者：(1)任一銀行列為逾
期、催收、呆帳，且尚未超過揭露期限者；(2)有票據拒往紀錄，且最新拒往紀錄尚未註銷或尚未超過揭露期限者；(3)法院裁定重整者；
(4)法院裁定破產者。



15金融聯合徵信雙月刊  第三期

專題報導

責人的信用狀況3。而聯徵中心在2007年開始

發展微、小型企業信用評分模型時，為使模型

能夠更貼切授信實務，曾就金融機構對微、小

型企業授信審查之實務與理論，與業界專家進

行意見的交換，並得知台灣微、小型企業人頭

戶現象氾濫，往往登記的負責人並非是實際的

負責人，所以銀行在承作授信案件時，會將實

際負責人設定為保證人。

資料分析：能否單就資料面判

斷企業的實際負責人

雖然企業主是觀察微、小型企業信用風險

特性的重要因素，需要格外地注意誰是企業的

實際負責人，但是，聯徵中心僅係資料蒐集單

位，無法一一舉證各企業的法定登記負責人4是

否為實際經營者，因此，所從事的分析僅能就

資料蒐集範圍內，以各項角度切入探討下述兩

項議題：

1. 保證人是否可能是實際負責人?

2. 如何將分析的資訊納入評分模型?

首先，聯徵中心分析資料的結果顯示，有

保證人的企業授信戶，其違約率反較無保證人

者為高，又發現保證人的信用狀況和企業違約

率的高低有關，保證人的信用評分較佳時，企

業的違約率較低，與聯徵中心分析負責人信用

狀況的結論相同，由此可知無論是「有無保證

人」或是「保證人的信用狀況」，都是評估企

業會否違約的重要資訊，因此，聯徵中心進一

步觀察同時考量負責人和保證人信用狀況時，

會否影響與企業違約率的關係。

聯徵中心簡單將負責人和保證人依據信用

評分的高低，各自劃分為五個信用等級，藉以

觀察負責人和保證人信用狀況與企業違約率的

關係，是否仍具有風險排序的效果。分析結果

顯示，當負責人的信用等級相同時，保證人的

信用評分愈佳，則企業的違約率也會愈低，而

從保證人的方向切入，其結果亦然，顯示合併

觀察負責人和保證人信用狀況對於企業違約率

的影響，也具有風險排序的效果。

另外，本模型嘗試建立一個新變數：取負

責人和保證人中較佳的信用評分5，衡量其風險

區隔能力，並評估此變數是否較僅考慮負責人

信用資訊時，更具區隔效果。實驗結果發現，

就KS值6來說，單純用「負責人信用評分」的

KS值為53，而「取負責人或保證人中較佳的

信用評分」的KS值約為45，顯示此變數對違

約的區隔能力相對較低；而聯徵中心也發現

在保證人的信用評分較負責人為高時，仍然有

35%的企業，其保證成數未達到100%。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保證人的信用狀況雖

然和企業的違約率有明顯關聯，但若假設實際

負責人為企業的保證人時，則其對於企業的所

有授信，應該都會提供百分之百的保證，可是

就資料面來看，並非所有的保證人都可以為該

家企業的所有授信提供保證；此外，若試圖從

出資額的角度，假設實際負責人是持有企業最

多股份或是出資最多的人時，又發現負責人中

3 本文在評估企業負責人的信用狀況時，係以信用評分作為綜合評量的指標，因此，當負責人的信用評分較佳時，表示信用狀況較佳。其
中，第一版企業信用評分模型對於企業負責人信用狀況的評估，主要是沿用舊版K31個人信用評分，而本文則是利用2006年推出的J10個
人信用評分，衡量企業負責人的信用狀況。

4 由於聯徵中心的公司負責人資訊為各公司在經濟部商業司所登記的基本資料，故本文中所稱之負責人均為法定登記負責人。
5 參考巴塞爾資本協定在評估信用風險的精神：當有第三人保證時相對可減免信用風險。
6 KS值是業界常用來評估區隔能力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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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有15%的人，並非是持股或出資額比率最高

者。由此可知，無論是以保證人或是出資額的

角度，均無法證明誰是企業的實際經營者。

評估結果：將負責人信用資訊

作為模型外揭露事項

因為就資料面而言，企業的實際負責人

實難加以確認，因此，聯徵中心嘗試突破此窠

臼，將負責人相關信用資訊予以排除，並比較

模型排除此資訊前後的區隔能力變化情況。分

析結果顯示，模型的AUC值7仍高達0.88左右，

且平均AUC值差距不到0.02，可知排除負責人

相關信用資訊之後，模型仍可反應企業的信用

體質。然而，觀察未排除負責人相關信用資訊

時的模型，可發現此資訊對模型的平均貢獻性

為24%，而排除該資訊後，模型的區隔能力並

無顯著差異，顯示聯徵中心仍有足夠的變數，

可以評估企業未來的違約可能性，而觀察排除

此資訊後的模型，也發現企業負債資訊的變數

貢獻性的確有增加的現象。

由上可知，在排除負責人相關信用資訊之

後，模型反而可以納入更多代表企業本身信用

情況的資訊，使模型的變數結構更趨於完整。

此外，聯徵中心在評估個人信用狀況時，主要

是根據聯徵中心特有之產品—J10個人信用評

分模型（以下簡稱J10）的結果。然而模型在

推出後，往往會隨著時間的演變，產生模型效

力降低的現象8。因此，若是直接將J10產品的

結果納入本模型，可能會造成J10產品發生重

大事件、甚至改版時，本模型亦要隨之作出重

大改變，影響聯徵中心產品之間的獨立性與穩

定性。

另外，將個人信用評分模型與微、小型企

業信用評分模型獨立之後，會員機構在評估缺

乏公開資訊的微、小型企業時，也可藉由授信

人員對該企業的認識，直接查詢實際負責人的

個人信用評分，加上查詢屬於該企業本身信用

情形的微、小型企業信用評分，並搭配會員機

構本身對該企業的信用分級9，使風險區隔可以

更加精緻，提升會員機構在風險管理與決策上

的效率。

結語

對於財會制度相對不完整的中小企業來

說，企業主的信用資訊是評估授信案件准駁

的重要考量，然而，由於微、小型企業的實際

負責人難以就資料面確認，加上排除企業負責

人相關信用資訊後，反而可以納入更多代表企

業本身信用情況的資訊、增加變數結構的完整

性；另外，為維持聯徵中心兩項特有產品－

J10與本模型的獨立性與穩定性，避免產品改

版時相互的銜接與維護問題，以及考量會員機

構運用產品的情況後，聯徵中心決定將微、小

型企業的負責人信用資訊作為模型外揭露事

項，希望可以藉此增進會員機構在運用聯徵中

心產品的靈活度。

7 AUC值是業界常用來比較模型區隔能力的數值，AUC值越高，表示模型的區隔能力越佳。
8 一般來說，在模型推出之後，諸如外在總體環境改變、金融機構的策略或業務改變、甚至是聯徵中心為了服務會員機構，增加資料蒐集
範圍與改善資料品質等，都可能使原有模型逐漸不合時宜，因而降低模型的效力。

9 係指會員機構已發展的評分模型，或是該會員機構在參考所有資訊後，對授信戶的信用分級。


